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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口供规则中的自愿性原则


杨文革

　　内容提要：自愿性取代可靠性成为美国口供规则的指导原则，体现了对人性尊严和人类

意志自由、程序的正当性以及政府守法等一系列现代价值的追求。米兰达规则的产生，更使

被告在监禁下供述的自愿性获得了程序保障。尽管在自愿性的证明和判断上存在某些主观

色彩和困难，自愿性原则仍然是贯穿美国口供规则的灵魂，是理解美国口供规则的钥匙。在

完善我国口供规则过程中，应该围绕自愿性原则，借鉴美国的做法，在人权保障和惩罚犯罪

之间保持适当平衡。为此，应当以确立自愿性原则为最终目标，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

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以落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人权保障精

神。在现有排除刑讯逼供手段获得口供的基础上，排除以威胁和疲劳审讯手段获取的口供。

以欺骗和引诱手段获取的口供，只要真实，可不予排除。废除对有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在

特殊情况下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的规定，以避免在看守所之外出现变相的第二羁

押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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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证据规定”〔１〕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真正起步。可以预见，这

些规则仍将会不断修订、充实和完善。在此过程中，不论在多大程度上坚守自己的本土资源

和中国特色，对较为成熟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国口供规则的参照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上，我国对“排除规则”这一概念的使用已经深深打上了美国口供规则影响的烙印。为防止

“郢书燕说”和“南橘北枳”后果，有必要对美国口供规则进行深入研究。

在美国，自愿性是口供规则的灵魂，对口供规则起着统帅作用。自愿性既是警察获取口

供的指导性原则，也是判断口供是否合法的标准。１９６１年，弗兰克福特（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大法官

指出：“从本质上看，口供是供述者自由和非强迫性选择的结果吗？如果是，如果他愿意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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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研究”（批准号：１１＆ＺＤ０７２）子课题之二“中国特色人权法律体
系建设与发展道路”的阶段性成果。

２０１０年６月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
题的规定》。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修改通过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对口供规则，尤其是非法口供排
除规则作出了规定。



述，口供就可以用来对抗他。如果不是，如果他的意志受到强迫，如果他的自主能力受到严

重损害，口供的使用就侵犯了正当程序。”〔２〕不理解自愿性原则，就不能理解美国口供及其

排除规则的实质。本文试图对美国口供规则中的自愿性原则进行分析，并对我国口供规则

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建议。

一　美国口供规则中自愿性原则的起源、发展及涵义

美国的口供规则源于英国。在１６、１７世纪的英国，没有任何关于口供使用的法律约束，

用黑尔（Ｈａｌｅ）勋爵１６０７年的话概括：“认罪就是定罪。”〔３〕至迟到１７世纪中期，使用拷问获

取口供的做法仍然十分普遍，如此获得的口供会被用作证据而无所顾忌。〔４〕

１６６０年王政复辟之后，英国的诉讼程序开始缓慢改进。〔５〕 １７８３年，在国王诉韦瑞克希

尔（Ｗａｒｉｃｋｓｈａｌｌ）一案中，法官裁决：通过许诺或者威胁获得的口供因没有信用，不得作为证

据；而自由、自愿的口供应该给予最高的信任，可以被采纳为证明犯罪的证据。〔６〕 在这一时

期，英国排除口供的原理是基于在某些情况下其证明性的不可靠。〔７〕 虽然一些判例在阐述

可靠性时已经开始使用“自愿性”或者“自由性”这样的概念，但这只意味着自愿性口供具有

很高的可靠性，仅此而已，与后来的自愿性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英国法律的继受国，美国法院自然传承了这一可靠性传统。在１８２９年美国的赫克

托耳（Ｈｅｃｔｏｒ）案件中，法官指示陪审团说，他们应当考虑排除赫克托耳在拷问之下因疼痛、

希望或惧怕做出的任何口供，但是按照他们的意见，被告自由和自愿做出的口供应该被接受

为反对囚犯最好的证据。〔８〕 在１８８４年霍普特（Ｈｏｐｔ）诉犹他一案中，最高法院指出，出于威

胁、许诺、引诱，致使剥夺了被告“在法律意义之内自愿地做出口供的意志自由或者自我控

制能力”而取得的口供，不具有可采性。〔９〕 但这一时期对非自愿性证据的不予采纳或者排

除，仅仅是因为其不可靠，与后来从合法性角度对非自愿性证据的排除明显不同。这种做法

也不能阻止司法实践中警察以暴力手段获取口供的行为。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法院从关注被告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转向更多地关注审判的公

正性，开始排除那些虽然真实却是通过不当手段获得的口供。这个被称为“公正审判”的原

则取代了在确定口供可采性过程中的可靠性。〔１０〕 在 １９３６年布朗（Ｂｒｏｗｎ）诉密西西比一案

中，最高法院指出：“使用暴力手段获得的口供作为定罪判刑的基础，是对正当程序的明显

剥夺。”〔１１〕在１９４１年李森拔（Ｌｉｓｅｎｂａ）诉加利福尼亚一案中，最高法院指出：“正当程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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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并不是排除可能不真实的证据，而是为了防止证据使用中根本性的不公正，不管这些

证据真实与否。”〔１２〕从这时候起，口供的真实可靠性基础才开始真正被怀疑和否定。在此后

３０年正式公布的４０起案件中，自愿性成为经典标准。〔１３〕

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最高法院创建了麦克纳布—马洛里（ＭｃＮａｂｂＭａｌｌｏｒｙ）规则，规定被

指控者必须迅速移交司法官员进行提审，不得做不必要的拖延，否则在此期间取得的口供应

当排除于法庭之外。这就使口供可采性上的正当程序要求扩展到了公正审判原则之外。

１９６１年罗杰斯（Ｒｏｇｅｒｓ）诉里士满一案中，最高法院最终概括出了一项成熟的自愿性原则，

可靠性不再是指导性原则。该判决书指出：“……建立在非自愿性基础之上的口供，即建立

在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强迫得来的口供基础之上的有罪判决，是不能成立的。之所以

如此，不是因为这样的口供不可能真实，而是因为获取口供的方法侵犯了我国刑法执行中的

重要原则：我们是控告式制度。”〔１４〕这标志着，到６０年代早期，法院已经正式彻底抛弃了“真

实可靠性”原则，凡建立在非自愿性口供基础之上的有罪判决，无论该口供是否真实，均是

不能接受的。〔１５〕 自此，自愿性成为口供可采性的标准。

那么，如何理解和把握美国口供规则中自愿性的涵义呢？自愿，在通常意义上是指：

“基于某人自己的自由意志，或者按照某人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或者指：“不受约束或者

不是基于期望某种回报而自愿地行动、服务或者做事。”〔１６〕在西方，区分自愿性与非自愿性

行为的努力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自愿性的行为定义为主动性来自于行为

主体的行为；将非自愿性的行为定义为主动性来自于行为主体之外的行为。〔１７〕 按照这些解

释，自愿性这一概念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行为人具有意志之自由；二是不受外界的影响。按

照《布莱克法律词典》，自愿的口供是指：“在没有任何利益的许诺或者惩罚的威胁，或者任

何期望的情况下，自由地给出的口供。”〔１８〕这一定义与通常意义上的定义基本一致，同样强

调自由意志和不受外界影响。美国最高法院在较早时期的判例中体现了这一点。如 １８７４

年首席大法官皮尔逊（Ｐｅａｒｓｏｎ）指出，“除非出于自愿，有罪供述不会被作为证据听审，因为

如果受到要么心存希望，要么心存畏惧的影响，就不会有检测其真实性的标准。……多年

来，‘自愿’一词在广泛的专业使用上与‘可靠’、‘可信’、‘真实’是等同的，这种使用在普通

法上赋予该词一个相当一贯的涵义。”〔１９〕

然而，随着口供法理基础由可靠性向自愿性转变，普通法上自愿性的涵义却在发生变

化。换言之，自愿性一词在现代法律意义上，已经与一般意义上和普通法上的涵义有所不

同。在阿什克拉夫特诉田纳西一案中，大法官杰克逊（Ｊａｃｋｓｏｎ）说，“‘自愿的’坦白一词与为

了洗涤灵魂上的罪恶感，而向神父忏悔意义上的自愿性是不同的。刑法上的‘自愿坦白’是

对不同利益算计的产物，常常是由于相信进一步的抵赖是无用的，也是可能有害的。要说任

何逮捕之后的犯罪供述是‘自愿’或‘非强迫’的，有失准确，尽管传统上一直如此。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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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罪的人认罪伏法并成为自己的控告者，一项坦白才具有完全和无可质疑的自愿性。”〔２０〕

伍德赛德（Ｗｏｏｄｓｉｄｅ）大法官也指出：“显然，在这个国家最受人尊敬的法律精英中，‘自愿’
的涵义存在巨大分歧……。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有意的口供都是‘自愿的’，但是另一方

面，‘在（坦白者）……向牧师，律师，或者精神病学家忏悔那样的意义上看’，警察获得的口

供都不是自愿的。”〔２１〕可见，现代法律意义上的自愿性并不意味着完全的绝对的自由自愿，

而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一定压力之下的供述与保持沉默之间的权衡选择。

对于自愿性涵义的这种变化，威格莫尔指出，“不过，普通法上‘自愿’一词的含义不能

为其现代意思所接受。目前，许多被称为‘非自愿的’口供之所以被排除，是基于除了其可

靠性以外的诸多理由。虽然排除规则是按照非自愿性来表述的，但‘非自愿’一词在‘不可

靠’之外还常常隐含有其他意思。正如贝塞尔教授所说：‘最高法院’必须在不同于平常的

日常事务意义上来使用‘强迫’、‘自愿’和‘非自愿’等词汇。这些词汇似乎是在法律意义

上使用，即，在法律制度中，这些词汇被最高法院赋予了这一制度目的独特的涵义。”〔２２〕为了

准确理解和把握自愿性的涵义，格雷厄姆（Ｇｒａｈａｍ）教授对 １９３６年布朗诉密西西比案到
１９６６年米兰达诉亚利桑那案之间 ３０年中的判例进行回顾，分析了最高法院在州法院口供
自愿性案件中产生的 ３６种意见。他指出：“它们包含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一些口供得到认
可，一些则被否决。”而事实上，最高法院回避对自愿性做出准确解释，只是指出自愿性可以

通过其他途径来得到确定。１９６０年布莱克本（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诉阿拉巴马一案的判决指出：“一
系列的综合价值构成了口供使用上的限制……。”弗兰克福特大法官在 １９６１年卡洛姆比
（Ｃｕｌｏｍｂｅ）诉康涅狄克一案中也指出：非自愿性的概念只有通过对“相关整体情况”进行综
合分析才能确定，“没有简单的石蕊试纸检验方法”。〔２３〕

概言之，要对自愿性一词的现代涵义准确把握，需要从美国法律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入

手。美国当今的口供自愿性体现了现代法律所追求的一系列综合价值。正如威格莫尔所

说：“此处必须强调，‘自愿性’一词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个试图以概括形式揭示具有多重法

律意义要素的简明表述。这些要素包括为现代口供法律所考量并力图最大限度实现的各种

各样的或者说一系列的相关价值。”〔２４〕这些价值目标包括：其一，尊重人性尊严和意志自由；

其二，维护弹劾式诉讼制度；其三，警察必须守法；其四，文明司法的要求；其五，排除虚假供

述。〔２５〕 因此，以暴力、威胁、许诺等严重违背上述价值目标的方法所获取的口供，必须予以

排除。而那些对嫌疑人施加轻微的压力所取得的供述并不认为是非自愿的，也是不会被排

除的。那种认为美国的诉讼程序只重视人权保障价值而对惩罚犯罪目标毫不关注的认识是

不准确的。可以说，沉默权是刑事诉讼的真实发现功能基于对个人人格尊严所作的让

步。〔２６〕 而自愿性涵义的变化也是人格尊严基于对真实发现目标的追求所作的让步。

总之，只有准确把握美国现代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了解美国刑事程序在人权保障价

值与真实发现目标之间的平衡努力，才能正确理解美国口供排除规则中自愿性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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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国口供规则中对自愿性的保障及判断

自愿性涵义的模糊决定了自愿性标准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导致在表面看来符合自愿

性的口供，实际上并非真正来自被告人的自由意志。尤其当身体拷打的方法不再普遍时，警

察越来越精于通过心理强制获取口供。〔２７〕 对此最高法院早就有所意识，并试图采取某些并

不依赖自愿性标准同时又相对客观的程序保障措施。这种努力始于上世纪４０年代。

１９４３年，在麦克纳布（ＭｃＮａｂｂ）诉美国一案中，法院裁定在逮捕后持续讯问下获得的供

述不可采。１９４８年厄普肖（Ｕｐｓｈａｗ）诉美国一案中，大法官布莱克（Ｂｌａｃｋ）解释说：“……按

照麦克纳布规则，对口供的排除，并不考虑其在法律意义上是否出于‘自愿’。”在 １９５７年马

洛里（Ｍａｌｌｏｒｙ）诉美国一案中，法院发展了这一规则，指出逮捕后至移交司法官员之间不必

要的拖延情况下获得的口供不可采。法院强调：“拖延决不能沦为提取口供的机会。”〔２８〕这

些规则统称麦克纳布—马洛里规则。该规则宣布超过合理期限的口供为非法，而不考虑其

是否为自愿。这为判断超过合理期限情况下获得口供的可采性提供了较为客观的标准。

１９６４年，在埃斯科贝多（Ｅｓｃｏｂｅｄｏ）诉伊利诺伊一案中，最高法院抛弃传统的自愿性测

试，〔２９〕确立了埃斯科贝多规则。根据该规则，警察在讯问被拘留的嫌疑人时，如果嫌疑人要

求获得律师的帮助而被拒绝，且警察亦未告知其有权保持沉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讯问取得

的任何口供都不得在法庭审判中采用。〔３０〕 此规则是米兰达规则的前身。

１９６６年，最高法院创立了米兰达规则，明确指出了逮捕之前的必要警示，包括：（１）保持

沉默的权利；（２）被告所说的任何话都会和将会用于反对他自己的解释；（３）获得律师协助

的权利，该律师在讯问期间将会在场；（４）如果被告无力承担律师费用，将会为其免费任命

一位律师的解释；（５）如果嫌疑人愿意放弃他的权利，他仍可以在诉讼过程中随时行使保持

沉默和律师协助的权利，此时讯问必须停止。〔３１〕

从麦克纳布—马洛里规则到埃斯科贝多规则，再到米兰达规则，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的

组合拳，向强迫性讯问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米兰达案件则被称为“最后倒下的多米

诺骨牌。”〔３２〕在这一系列的新规则中，最高法院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不同于自愿性的判断口

供合法性的标准，直至米兰达规则的出现。由于米兰达规则所具有的明确性特点和预防性

功能，这一规则的产生对于保障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起着极大的作用。

但是米兰达规则并没有否定自愿性标准，这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说明。首先，米兰达规

则通过裁定羁押下的讯问具有内在的强迫性，直接宣告了羁押下所获得的口供具有非自愿

性。米兰达判决书在列举了几例羁押下的讯问案件后指出，“在这些案件中，按照传统的术

语衡量，我们不可能认为被告的供述是非自愿的。……记录没有显示公然的身体强迫或者

明显的心理策略。但事实却是，没有任何一起案件，从讯问开始时警官就提供了适当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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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确保供述真正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如此的讯问环境其目的只不过是压服个人屈从于

审讯者的意志。这一氛围传递了威胁信号。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身体威胁，但却同样有损

于人的尊严。……除非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来消除监禁环境固有的强迫性，没有任何被告

的供述是其真正自由选择的结果。”〔３３〕

其次，即使履行了米兰达警示，但本质上违背自愿性的口供也不可采。例如，在 １９７８年
明锡（Ｍｉｎｃｅｙ）诉亚利桑那一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裁决，此处被告“因疼痛和休克变得非常
虚弱，且得不到家庭、朋友和法律顾问的支援，几乎不省人事，他的意志被压服，即使给予其

米兰达警告，口供也是不可采的。”〔３４〕

再次，自愿性原则还被用于检测米兰达权利的放弃。根据米兰达规则，“……取得口供

前的长时间讯问和单独监禁这些事实，是被告没有合法放弃他的权利的强有力证据。在这

些情况下，个人最终做出供述这一事实，完全可以得出该供述来源于强迫讯问这一结论。这

与自愿放弃特权的任何想法都是不符的。此外，被告受到威胁、欺诈或者诱骗而放弃权利的

任何证据，将会自然说明被告没有自愿地放弃他的权利。”〔３５〕在同一年的另一起案件中，最

高法院指出，“正如现今为米兰达规则所要求的那样，在讯问之前，没有建议被告保持沉默

的权利和关于律师的权利，就是在随后对陈述的自愿性进行考量时的一个重要因素。”〔３６〕

由于米兰达规则只适用于监禁下讯问所获得的口供，对于非监禁环境下讯问所得口供

的可采性的判断仍然适用自愿性原则。因此，自愿性在美国的口供法律中仍然占有首要的

地位。米兰达规则并没有排除自愿性，而是产生了一个新的自愿性规则。〔３７〕 只不过米兰达

规则的出现，使得对监禁情形下口供自愿性的判断更加客观和易于操作。但对口供自愿性

的保障最重要的方式，还是通过法院对警察违背自愿性原则获取的口供进行排除实现的。

那么，美国法官对口供的自愿性是如何判断的呢？最初英国的规则是，检控方必须证明

口供是出于自愿的，即不存在任何引诱。这一规则被美国多数司法管辖区所接受。少数司

法管辖区则要求被告证明其所声称的不适当引诱的存在。

在检控方对自愿性证明的基础上，最终由法院对这一问题进行判断。从 ４０年代到 ６０
年代，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判断自愿性的“整体情况”标准，包括是否存在：（１）
身体虐待；（２）威胁；（３）长时间的羁押；（４）禁闭；（５）拒绝其律师协助的权利；（６）嫌疑人的
特征和情况。〔３８〕 法院须根据这些“整体情况”，来判断口供的自愿性。根据“整体情况”标

准，法院的判例表明，以下口供属于非自愿性口供：

第一，以暴力虐待手段取得的口供是非自愿的。

第二，以身体暴力相威胁曾经是也依然是最为明显的排除口供的例子。〔３９〕

第三，疲劳审讯所获得的口供是非自愿的。威格莫尔解释说，疲劳审讯只偶尔按照字面

意思使用。更多是对那些导致口供无效的身体殴打或类似粗暴行为的比喻。此外，在一定

意义上它还具有第二个涵义，即持续讯问或者别的心里压力。所以，“疲劳审讯”既意味着

·０３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３年第 ４期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Ｍｉｒａｎｄａｖ．Ａｒｉｚｏｎａ，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６６．３８４Ｕ．Ｓ．４３６，８６Ｓ．Ｃｔ．１６０２，１６Ｌ．Ｅｄ．２ｄ６９４．
参见 ＪｏｈｎＨｅｎｒｙＷｉｇｍｏｒ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ｒｉａｌｓａｔＣｏｍｍｏｎＬａｗ，１９９１Ｐｏｃｋｅｔ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ｂｙＷａｌｔｅｒＡ．Ｒｅｉｓｅｒ，ＪＲ，Ｖｏｌｕｍｅ

Ⅲ，Ｌｉｔｔｌｅ，Ｂｒｏｗ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９１，ｐ．５８。
Ｍｉｒａｎｄａｖ．Ａｒｉｚｏｎａ，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６６．３８４Ｕ．Ｓ．４３６，８６Ｓ．Ｃｔ．１６０２，１６Ｌ．Ｅｄ．２ｄ６９４．
Ｄａｖｉｓｖ．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６６．３８４Ｕ．Ｓ．７３７，８６Ｓ．Ｃｔ．１７６１，１６Ｌ．Ｅｄ．２ｄ８９５．
ＤａｖｉｄＭ．Ｎｉｓｓｍａｎ，ＥｄＨａｇｅｎａｎｄＰｉｅｒｃｅＲ．Ｂｒｏｏｋｓ，Ｌａｗｏｆ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ｐｐ．２４、７０．
参见 ＳａｒａＣ．Ｂｅｎｅｓｈ，ＴｈｅＵ．Ｓ．ＣｏｕｒｔｏｆＡｐｐｅａ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ｔｈ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３８。
参见 ＪｏｈｎＨｅｎｒｙＷｉｇｍｏｒ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ｒｉａｌｓａｔＣｏｍｍｏｎＬａｗ，Ｖｏｌｕｍｅ３，ｐ．４５７。



身体压力也意味着精神强制。

第四，许诺情况下获得的口供是非自愿的。威格莫尔指出，宽大的许诺一直被认为是无

效的口供；许诺以较轻刑罚、较温和待遇或者金钱奖赏所获取口供也是不可采的；许诺给以

别的有利的法律行为（停止起诉、解除逮捕、不予逮捕）所获取口供也是不可采的。〔４０〕

第五，警察对被告人讲“你最好还是坦白”也是一个使口供无效的引诱。因为“任何引

诱，无论多么轻微”，都足以排除口供。然而，警察建议被告“最好讲出实情”却不一定导致

口供被排除。建议“最好讲出实情”是否会导致口供无效，在普通法上具有相当争议。尤其

在真实可靠性标准下，争论更为激烈。然而在当今，“最好讲出实情”只是在整个口供的背

景下应该考量和权衡的一个情形。早期和当前的一些判例呈现出“最好讲出实情”建议所

传递的不同的背景。这一建议常常与别的可能影响决定供述的因素相结合。〔４１〕

以下情况下取得的口供属于自愿的，具有可采性：

第一，欺骗和花招是允许的，如果这些策略不至于导致受审者做出不真实的口供。法院

允许讯问者使用以下方法：（１）告诉嫌疑人，警察无论如何最终都会查清真相的；（２）让受审

者知道，他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会冒被监禁的风险；（３）流露出对受审者所说的话不耐

烦的情绪；（４）使受审者得到一种隐含的讯问者认为其有罪的印象。〔４２〕 在州法院允许的花

招中，有告诉受审者其同伙已经招供，假称已经掌握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诸如其指纹或别

的证人。这些策略从未被最高法院所禁止。〔４３〕

第二，受宗教或者道德影响所作的口供也是可采的，因为“神圣的希望只会导出真相而

不是别的。”〔４４〕

米兰达规则确立之后，证明米兰达警告和弃权的证明责任在检控方，这是被告供述具有

可采性的先决条件。〔４５〕 检控方必须证明被告人做出口供前，自愿放弃了米兰达警告中的权

利。检控方的证明可以分为两步：第一，必须证明被告人的弃权是明智的。为此，官员要证

明自己：（１）向被告人宣读了权利；（２）询问过是否理解这些权利；（３）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

复。第二，必须证明弃权是有意的（自愿的）。〔４６〕 而被告人只需提出排除非法口供的主张即

可，不需承担任何证明责任，因为“法院必须推定被告没有放弃他的权利”，因此“检控方的

证明责任非常之重”〔４７〕在１９７２年乐高（Ｌｅｇｏ）诉图梅（Ｔｗｏｍｅｙ）一案中，最高法院指出，“在

州法院对自愿性的听证中，‘检控方必须至少以优势证据证明口供是自愿的。当然，各州按

照各自的法律，可以自由采取一个更高的标准。’”〔４８〕

总之，在米兰达规则之下，由于判例规定监禁下的讯问具有内在的强迫性，违反米兰达

规则所获得的口供自然是非自愿的。如此，对于自愿性的证明就简单化为对米兰达权利放

弃的证明，这就较之“整体情况”标准易于操作和判断。但由于米兰达规则并未取代自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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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整体情况”标准在判断口供自愿性时仍然有效。

三　对美国口供自愿性原则的评价

时至今日，尽管美国法院对自愿性的理解仍然存在着某些模糊甚至分歧，尽管自愿性并

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压力，但在美国的口供规则体系中，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其以人权保障为宗

旨对自愿性的追求。

美国口供规则的法理基础由可靠性向自愿性的转变，是因时代演进而发展变化的结果，

也是法官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特征发展变化的结果。恰如学者所说，“人们易于忘记，法官是

文化的一部分，会随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当价值理念和态度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时，法律也

发生变化。”〔４９〕这种发展变化最主要的特征体现为对以人的自由、自主观为核心的人权的尊

重。还有论者认为，“在西方早期人权思想的逻辑结构里，比终极权威观、平等人格观更为

重要的是本性自由观。这种自由观之所以成为人权观念形成中的关键一环，是因为它使人

得以作为权利主体而不是作为义务主体凸现出来。”〔５０〕从美国的口供规则自愿性原则的确

立过程，可以清楚窥见其对人权的追求。

在１６２５年至１６４９年英国查理一世统治时期，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开始出现于英国普

通法。〔５１〕 那个时代恰是启蒙主义运动在西方兴起之日，人权、自由、博爱等观念开始在欧洲

生长。正是启蒙主义运动所倡导的对个人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尊重，缓慢促成了自愿性原则

在口供规则中的确立和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可以肯定，在 １８世纪晚期，横扫欧

洲大陆和北美的以对人类尊严和个性的承认为目标的运动，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一个

重大的进步就是允许被告代表自己的利益作证———为了质疑先前做出的口供。”〔５２〕

加之“美国的早期移民当年在欧洲大陆都曾饱受专制制度的迫害，离家出走来到新大

陆后，再也不想容忍骑在百姓头上横行霸道的集权政府及其法律。”〔５３〕为此，刚刚独立后的

１７９１年，美国第一届国会就通过了统称为权利法案的 １０条《宪法修正案》，以限制政府权

利，确保个人权利和自由。其中的第五修正案明确规定，“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

被强迫作为反对他自己的证人。”怀特（Ｗｈｉｔｅ）大法官指出，“在美国法院的刑事审判中，只

要出现口供因为非自愿而是否不具有证据能力的问题时，这一争议就由第五修正案所支

配……。”〔５４〕二战后，以德国法西斯为代表的反人类势力在二战中的种种暴行，促使世界进

行整体性反思。这不仅促成了多项世界人权公约的制定，也最终催生了美国 ２０世纪 ６０年

代的正当程序革命。在正当程序背景下，美国在判断自愿性时所综合考虑的价值目标，即尊

重人的个性和尊严、司法文明和政府守法等等，也体现了其口供规则对以自主和自愿性为核

心内容的人权观念的坚守。

然而，要是据此得出结论美国警察的讯问过程对嫌疑人已经没有了任何压力是不准确

的。一方面，上文已经提及，美国口供规则中的自愿性非日常生活中的自愿性。自愿性虽然

·２３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３年第 ４期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ＪｏｓｈｕａＤｒｅｓｓｌｅｒａｎｄＧｅｏｒｇｅＣ．ＴｈｏｍａｓⅢ，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Ｃｒｉｍｅ，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５６０．
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０２页。
ＯｔｉｓＨ．Ｓｔｅｐｈｅｎｅｓ，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ａｎｄ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Ｇｕｉｌｔｙ，ｐ．１９．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Ｓ．ＷｒｉｇｈｔｓｍａｎａｎｄＳａｕｌＭ．Ｋａｓｓｉｎ，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ｒｏｏｍ，ｐ．２２．
曹立群：《改变美国警察执法的三大案例》，《政法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Ｂｒａｍ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８９７．１８６Ｕ．Ｓ．５３２，１８Ｓ．Ｃｔ．１８３，４２Ｌ．Ｅｄ５６８．



意味着被告可以自由选择，例如李森拔诉加利福尼亚一案的判决指出，必须确保嫌疑人“自

由地选择招供，否认，或者拒绝回答”；〔５５〕但是，正如威格莫尔指出的那样，当遇到威胁时，即

使任何一种选项你都不情愿，也得做出选择。在遭受折磨与坦白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后

者总被认为是“轻害”，尽管这也是一个自愿的选择。从这一点上看，“自愿”一词用来描述

口供排除中的恶性因素，缺乏基本的精确性，因为所有有意识的言语都是也必须是自愿

的。〔５６〕 因此，美国口供规则中自愿性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自由、自愿，一定程度的压力依然

存在。

另一方面，米兰达规则同样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监禁情况下讯问的强迫性问题。米兰

达规则适用于监禁下的讯问，但这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如何界定“监禁”。按照米兰达裁决

对监禁的定义，除了包括“羁押”，还包括“其他任何意义上的剥夺其行动自由的方法”。之

所以要如此定义，是因为法院怀疑警察（一个法院明确不信任的群体）会在传统的逮捕之后

将嫌疑人投入警局或者监房之外，创造出新的“监禁形式”。这种对监禁灵活性的定义，要

求下级法院在案例基础上判断一个人的行动自由是否被警察的行为明显地损害了。但法院

没能回答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监禁。其是一个客观标准还是主观标准？如果对监禁的确

定是以主观为基础的，监禁是存在于嫌疑人的意识还是官员的意识？这些模糊和歧义导致，

沃伦法院在米兰达规则中所否决的由逐个案件积累起来的对监禁的“整体情况”标准又复

活了。被告将发现怎么争辩都行得通。〔５７〕

但是，按照“整体情况”标准，有些情形易于判断，比如严重的身体暴力行为，当然这种

情况如今已非常少见，而有些情形则不易判断。正如学者所说，由于任何情况都可能与此相

关，这一标准实际上是不明确、不具体的。他举例说，有三起案件，上诉法院都裁决口供是自

愿的，一个案件是一个智力迟钝的１０岁小孩，一个是被警察谎言所蒙骗的年轻人，一个是精
神病患者。甚至在其中一起案件中，法院裁决，证明口供的非自愿性，必须证明警察的强迫

存在。这些案例说明了被告的权利在恶化。加之由于口供的自愿性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

念。各州法院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区分自愿和非自愿的口供，因而导致一项在这个州是自愿

的口供，到另一个州却是非自愿的。最后得出结论说，用以判断自愿性的“整体情况”标准

是相当主观的。〔５８〕 这就导致警察讯问中的压力仍然难以彻底消除，甚至在某些案件中可能

恶化。有研究显示，米兰达告知很少鼓励嫌疑人拒绝回答问题或者要求律师协助，“供述的

巨大压力”很可能继续存在，“米兰达告知没有减缓压力”。〔５９〕 这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在

过去一百年间，警察讯问活动已经从对嫌疑人施加肉体暴力进化到对其施以心理操控。〔６０〕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认为米兰达规则在保护嫌疑人权利方面过了头，要求

废除之。随着尼克松当选总统，以注重“法律与秩序”的伯格等人逐步替代钟情于“正当程

序”理念的沃伦等人为大法官，美国的最高法院一步步地转向犯罪控制模式。尽管沃伦法

院时期所作的重要判例依然有效，“新一代”的最高法院限缩了已有判例法规则的适用范

围，甚至对先例进行重新解释，并针对此前的判例法规则宣布各种的例外。新的判例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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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认为供述在本质上是好的，而且，是打击犯罪所必需的。”〔６１〕这些例外如，１９６９年纽约
州的人民诉凯（Ｋａｙｅ）一案裁决，“自愿做出的口供是可采的，即使被告在押且其代理律师不
在场。”１９７５年蒙塔纳州斯密斯一案裁决，“由于没有遵从米兰达规则，在先前检察官举证中
不可采的被告的矛盾的陈述，可用于质疑被告的可靠性。”１９８１年爱荷华州的唐纳尔逊
（Ｄｏｎｅｌｓｏｎ）一案裁决，“当口供‘在事实上属自愿’，却因为侵犯了米兰达规则‘在法律上属
非自愿’时，该口供可用于质疑被告。”１９８７年美国诉瓜尔奴（Ｇｕａｒｎｏ）一案裁决，“口供不会
仅仅因为嫌疑人受到执法官员许诺如果与他们合作将会得到宽大处理而变成非自愿的。”〔６２〕

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之后，美国学者中产生了一种在恐怖案件中对嫌疑人可以刑讯的
声音。此前，美国已有学者就政府是否可以对嫌疑人使用刑讯进行研究。〔６３〕９·１１事件之
后，这种研究更加深入，因《最好的辩护》一书闻名的艾伦·德肖威茨教授就公然提出面对

恐怖主义袭击时，可以使用刑讯的方法。〔６４〕 虽然这些建议没有在美国成为立法，但是，在美

国本土以外，出于反恐的需要，刑讯逼供堂而皇之地复活了。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占

领伊拉克期间，美国军政人员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为了瓦解被羁押人的意志以便于

讯问，使用了剥夺睡眠、强光和高分贝强音刺激、引起痛苦的手铐姿势等方法，有的被羁押人

竟被活活折磨致死。〔６５〕 这些现象反映了美国人立足于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在人权保障

与犯罪控制之间的平衡，也反映了其对于本国人与外国人所持的双重标准。

但美国口供规则中，联邦最高法院以判例形式所确立的一系列对于口供自愿性的程序

保障规则是值得肯定的。这些程序性保障规则，不仅对自愿性原则的确立起到了不可替代

的推动作用，而且使得对自愿性这一主观性较强的原则的判断具有了客观性和易于操作。

由于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其最高法院享有司法审查权，其能够通过对宪法的解释来限制

以警察权为代表的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人权。布莱克大法官在１９４４年阿什克拉夫特诉田
纳西一案中指出，“在美国法院，其宪法构成了阻止通过以强迫的口供对任何个人定罪的障

碍。”〔６６〕而正是美国最高法院以宪法为武器，塑造了美国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在美国非法

口供排除规则法理基础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此过程中，最高法院创设了米兰达规则，不仅使得法官在判断警察讯问嫌疑人时是否

遵循了自愿性原则具备了较为客观的标准，而且使口供的自愿性有了程序保障，从而对警察

的讯问行为进行强力规范。这些规则包括权利告知规则、律师帮助规则、预防侵权规则、侵

权救济规则等一系列完善的规则。〔６７〕 同时，最高法院通过法律审，对实践中是否违背自愿

性原则的案件进行个案裁决，对存有争议的案件中警察违反自愿性原则的行为进行直接纠

正，保护了嫌疑人的人权。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最高法院在对自愿性把握上存在时宽时严的摇摆，这反映

了美国不同时期法官理念的不同，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和法律界出于美国特有的实用主义精

神，对于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之间平衡的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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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美国口供自愿性原则对完善我国口供规则的意义

中华法系独树一帜，对于口供非强迫性意义的理解并不比美国及英国晚。据睡虎地秦

墓竹简《秦律·封诊式》记载：“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

恐为败。”清代时，魏息园曾编辑《不用刑审判书》，总结了我国古代非强迫性审讯的智慧。

这说明我们的先祖很久以前即已认识到强迫性口供的弊端。

新中国成立后，自１９７９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颁布一直到“两个证据规定”出台前，我国

有关口供的规则———如果能够称得上规则的话———十分简单。这些规则主要体现在 １９７９

年《刑事诉讼法》中，包括四点：（一）“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第 ９３

条）。”（二）“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第 ４３

条）。”（三）“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

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

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４６条）。”（四）“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

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第 １４条）。”第一点说明犯罪

嫌疑人承担有自证其罪的义务，不享有沉默权；第二点所列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收

集证据的方法几乎囊括了实践中的一切非自愿性获取口供的手段，禁止这些取证方法说明

了我国刑事诉讼法隐含有对口供自愿性原则的期待。但由于沉默权不被认可，更由于非法

口供排除这一救济性规则的阙如，导致我国长期司法实践中不仅引诱和欺骗这些较轻的违

法取证方法如家常便饭，即使如威胁，甚至刑讯逼供这些严重的违法取证方法亦属司空见

惯。可能也是立法者早已前瞻性地预见到了这种局面，对口供的真实性不存有多少信心，所

以同时规定对口供不能轻信，不能仅凭供述就作出有罪的认定，以免发生实体错误。

但要得出结论说我国侦查部门对刑讯逼供等问题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也是有失公允

的。事实上，近些年来，我国不少地方的侦查机关采取不同措施，狠抓警察队伍建设和办案

作风建设。尤其在一些大城市，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取证手段确实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出

现了由过去的“武逼”（即暴力逼供等硬办法）向“文逼”（即疲劳战术、精神折磨等软办法）

转变的局面。但从全局看，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手段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２０１０年，赵作海冤案的披露最终触发了“两个证据规定”的产出，开启了我国非法证据

排除的先河。两年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其中之一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

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主要内容予以吸收，使我国的口供规则有了质的变化。

首先，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两个有利于禁止强迫获取口供的原则性规定：一是在《刑

事诉讼法》第 ２条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二是在第 ５０条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

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从而首次以保障人权的新视角而不是以保证实体真实的传统视

角，对强迫性口供作出否定性规定。

其次，为了切实保障获取口供以非强迫的方式进行，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相关程序。

一是完善了嫌疑人获得辩护律师协助的程序。在第 ３３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

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并要求侦查机关

“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同时还将原《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只有在审判

阶段被告人才享有的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延伸到侦查阶段。为防止实践中曾出现的侦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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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以批准为由刁难律师与嫌疑人会见的现象，该法在第３７条明确规定辩护律师要求会见在

押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只需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

函”，无须再到侦查机关办理“会见通知”，并规定了“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

过四十八小时。”而且进一步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

些有关律师协助的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嫌疑人抵御侦查机关强迫性讯问的能力。二

是在第５４条到第５８条第一次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对于侦查机

关为获取口供而实施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行径，无论从心理层面还是从操作层面都具有

了实质的威慑意义。三是完善了讯问嫌疑人过程中的技术性规定。包括：拘捕嫌疑人后，应

当立即将其“送看守所羁押”（第 ８３条和第 ９１条）；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

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第 １１６条），并且要求对讯问过程进行“全

程”的、“完整性”的“录音或者录像”（第 １２１条）；对于没有被羁押的嫌疑人进行传唤、拘传

讯问时，“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第 １１７条）。这些无疑有利于遏

制讯问过程中警察违法行为的发生。

然而，对比美国的口供规则，可以发现，我国的口供规则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余

地：其一，自愿性仍然没有成为口供规则的指导性原则。一方面，立法仍然对沉默权持否定

态度。新《刑事诉讼法》第１１８条仍然保留了原法有关“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

当如实回答”的规定。这说明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嫌疑人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其仍然没

有不回答讯问的意志自由，如实作出陈述是其应尽的法定义务。而如果这种陈述中的有罪

供述被认为是真实的，将会被作为对嫌疑人定罪的依据。另一方面，在我国目前最新的口供

规则中，排除规则中所列的非法方法与取证规则中所禁止的非法方法并不一致。新《刑事

诉讼法》第５０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这说明在我国的口供取证规则中，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都属于明文禁止的手段，但是

新《刑事诉讼法》第５４条所规定的排除规则中，仅排除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

供述。以“威胁、引诱、欺骗”这些非法方法获得的口供没有被列入排除之列。这决不仅仅

是遗漏，而恰恰是有意为之。因为就在同一条所列的需要排除的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

言、被害人陈述时就包括“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这种差别意味着：不仅以虽非自愿

性但也不带有强迫性的方法，如引诱、欺骗，获得的口供不属于排除之列，而且以相当的强迫

性方法，如威胁，获得的口供也不属于排除之列，只有那些最具强迫性的方法，如刑讯逼供，

获得的口供才会被排除。换言之，如果嫌疑人不如实陈述，则可能面临除了刑讯逼供外的其

他违法手段的对待，而这些待遇下获取的口供是不会被排除的。这说明，我国目前的口供规

则不仅没有确立起自愿性原则，甚至连非强迫性原则都没有确立。充其量也仅仅是确立了

一个禁止最严重强迫性取证方法的口供规则。

其二，律师的讯问在场权依然没有保障。米兰达警示要求警察在讯问嫌疑人之前，必须

“清楚地”告知将要接受讯问的嫌疑人，“他有权咨询律师，在讯问过程中他有权要求律师在

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在嫌疑人获得律师协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然没有赋

予律师在警察讯问嫌疑人时的在场权。这不仅不利于减少威胁、引诱、欺骗等相对较轻的违

反自愿性的获取口供的非法方法，甚至不利于遏制刑讯逼供这类最严重的侵犯嫌疑人意志

自由的强迫性取证方法。因为“讯问时律师在场也是为了服务于以下‘重要的附属功能’：

律师的存在降低了警察采取暴力手段的可能性；律师可以更有效地描述当时的情形，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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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确有必要，在随后的听证程序或审判中，可以提出警察使用强迫手段的抗辩……。”〔６８〕

其三，新《刑事诉讼法》关于监视居住措施的修改，增加了监视居住情况下嫌疑人被强

迫作出供述的可能性。按照 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监视居住在嫌疑人的“住处”执

行，只有在嫌疑人没有固定住处时，才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新《刑事诉讼法》却打破

这一原则规定，允许“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即

使在嫌疑人有“住处”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这事实上等同于增加了一种

新的“羁押”场所。而且这种“羁押”场所由于缺乏看守所那样的正规性和受监督性，极有可

能导致监视居住情况下的嫌疑人比在看守所羁押的嫌疑人更易于受到强迫。美国的米兰达

规则对这种偷梁换柱的可能已有预防，规定米兰达警告除了适用于监禁下的嫌疑人外，还适

用于“其他任何意义上的剥夺其行动自由的方法”的嫌疑人，以消除监禁或者其他类似监禁

情形下的压迫氛围。可以预见，新监视居住措施将使嫌疑人比过去面临更加严厉的强迫性

讯问。

为此，虽然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口供规则方面的完善和进步值得肯定，但仍然需要

参照美国的口供规则，对我国的口供规则继续进行改革和完善。总的目标是：将自愿性作为

获取口供的指导性原则，并以自愿性为标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口供排除规则。在这一过程

中，考虑到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和现实司法环境，我们丝毫不必担心在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问

题上会像美国那样走过头的可能，倒是时刻需要注意瞻前顾后，裹足不前。

第一，应当废除“如实回答”的义务性规定，赋予嫌疑人沉默权。人权保障的实质就是

保障人作为自主的个体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如果嫌疑人不能在供述与不供述之间享有选择

的权利，而只能“如实回答”，还有什么自由可言？还有什么人格尊严可言？所以，完善我国

的口供规则，必须废除“如实回答”的规定。也只有废除“如实回答”的规定，嫌疑人才能真

正获得“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如实回答”义务的废除，自然意味着嫌疑人沉默权的

享有，因为没有必须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义务，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回答与不回答提问之

间享有选择权，如果选择不予回答，就等于在行使沉默权。事实上，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

陆法系，沉默权都是在彻底否定被追诉者的“供述义务”之后得到确立的。〔６９〕 因此，废除

“如实回答”义务是实现口供自愿性目标的第一步。

第二，借鉴美国作法，完善确保口供自愿性的程序保障。司法实践已经多次证明，如果

没有完善的程序保障，再好的原则性规定都会成为具文。在这些保障性程序中首推律师的

有效协助。这不仅可以抵御侦查机关在获取口供过程中对嫌疑人的强迫，还能确保口供的

合法性、真实性，免除后续排除非法口供程序对司法资源的浪费。西方历史已经证明，沉默

权是１８世纪中后期随着辩护律师大量介入导致刑事审判对抗化之后才正式确立的。〔７０〕 我

国近年来辩护律师的大量介入已经在嫌疑人权利保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能够进一

步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无疑将会对刑讯逼供这些严重的强迫性讯问方法起到釜底抽薪的

作用。同时，应当在下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威胁和疲劳审讯这些强迫性手段列入非法口

供排除范围。因为在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在使用刑讯逼供这一极端手段之前，使用威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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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审讯这些极具杀伤力的手段就足以压垮多数嫌疑人的自由意志。尤其是在“武逼”这

种暴力手段被不少侦查机关严厉禁止以后，以威胁和疲劳审讯为代表性的“文逼”已经成为

日常的获取口供的手段。威胁和疲劳审讯不仅在严重性上属于仅次于刑讯逼供的侵犯嫌疑

人尊严的非人道手段，而且足以引来不真实的胡招乱供，理当禁止。至于欺骗和引诱，可以

不列入口供排除规则的非法取证手段之列。为了保证律师协助权利和非法口供排除的效

果，还应当完善讯问嫌疑人之前的告知程序，使嫌疑人能够充分理解和知晓并便于行使自己

的权利。

其三，防止在看守所之外增加新的监禁形式，废除“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

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即使在嫌疑人有“住处”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的规定。将其中情节较重并符合逮捕条件者直接予以逮捕，情节较轻者仍然置于住处执行。

当然，中国的司法体制不同于美国，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最高法院以判例的形式来规范

警察的取证行为。可取的办法依然是不断完善刑事诉讼法，强力规范警察的讯问行为，保障

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但同时需要防止侦查机关以内部规定的形式来消解口供规则约束的

企图。

总之，自愿性原则在美国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我国在完善口供规则过

程中，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相当长时间的努力探索和艰难磨合。不过，只要目标明确，

措施得力，我国口供规则中的自愿性原则迟早会得到认可，人权保障宪法原则也会在刑事诉

讼法中得到切实、坚实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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